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职    务：                   执业证号：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职    务：                   执业证号：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2026）粤01破25号广州千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作为我方在破产程序中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如下：
1.代为申报债权、提出债权异议；
2.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就表决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3.与法院、管理人等进行联络、沟通、意见表达、收发往来函件及本案相关法律文书；
4.代为办理其他与破产清算程序有关的事务（包括破产清算、破产和解等），如破产企业进入破产重整或和解程序，本授权继续有效。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案处理完毕时或委托人另行出具撤销委托通知止。
           委 托 人：                    （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